
     

    根据《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9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

的有关规定，现将我院 2019 年上半年考试录用公务员资格复审的安排

公告如下：  

  一、资格复审时间  

  2019年 2月 13日（周三） 9：00—12:00。  

  二、资格复审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号，近万柳东

路，西门进入） 

三、考试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检察业务 1 （职位代码 622615901）

  1. 报名表（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须在诚信声明中签字）；  

  2. 《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9年招考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成绩通知书》

（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  

  3.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5. 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

件，须注明毕业生培养方式（统招、定向、委培等）；  

  6. 户口本（卡）原件和复印件（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还须提供

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  

  7.对于京外全日制普通高校中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校级以上“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非北京

生源本科以上（含本科）应届毕业生，还需提供所获奖励证书原件，获

得相当于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以上“优秀学

生奖学金”等同等次其它奖励的，应同时提供毕业学校校级就业主管部

门开具的说明； 

8.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未取得证书的考生

提供司法考试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 



9. 英语四级、六级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 

10. 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注明准确专

业名称）; 

11. 个人简历一份。  

  （二）检察业务 2（职位代码 622615903）（村官）  

   1. 报名表（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须在诚信声明中签字）；  

  2. 《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9年招考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成绩通知书》

（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  

  3.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所属区县大学生“村官”办公室盖章的 2019年合同期满大学生

“村官”证明（需注明政治面貌情况）；   

5. 对于参加本市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

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还需持户口本首页复印件）； 

6.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 

  7. 职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 

8.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9. 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10. 个人简历一份。 

（三）检察业务 3（职位代码 622615902）（选调生）  

  1. 报名表（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须在诚信声明中签字）；  

  2. 《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9年招考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成绩通知书》

（北京市人事考试网打印）；  

  3.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5. 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

件，须注明毕业生培养方式（统招、定向、委培等）；  

  6. 户口本（卡）原件和复印件（如果考生为集体户口，还须提供

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的首页复印件）；  

  7. 对于京外全日制普通高校中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校级以上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非



北京生源本科以上（含本科）应届毕业生，还需提供所获奖励证书原件，

获得相当于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以上“优秀

学生奖学金”等同等次其它奖励的，应同时提供毕业学校校级就业主管

部门开具的说明； 

8.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未取得证书的考生

提供司法考试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 

9. 北京市选调生推荐表； 

10. 校级教务部门盖章的已修课程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注明准确

专业名称）; 

11. 职位要求的政治面貌证明材料、最高学历学习期间获得校级以

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

等荣誉奖励证书、参军入伍经历材料； 

12. 个人简历一份。 

   四、注意事项   

1.对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间取得国（境）外

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如

果考生为集体户口，还需持户口本首页复印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非北京市常住户口留学回国人员还需

提供护照、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出入境记

录查询结果等材料。 

2.复印件要求 A4纸型，由本人签字，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3.如本人不能到场参加资格审查的，可由他人代理，代理人必须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上述要求的材料按时参加资格复审。 

联系电话 010—5955502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2019年 2月 1日 


